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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
关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

酉阳府征地方案公告〔2023〕17 号 

 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府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了建

设酉州乌羊研究基地项目的征收土地预公告（酉阳府征地预公告

〔2022〕40 号），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土地现状调查结果，

组织有关部门拟定了建设酉州乌羊研究基地项目的征地补偿安置

方案（以下简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），现将具体内容和有关事项

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补偿安置具体内容。详见附件 1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。 

二、异议反馈渠道。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、

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有异议的，

应当于公告期满前通过当面递交或者邮寄的方式，向酉阳自治县

土地房屋征收中心提出书面意见，书面意见应当签字、加盖手印

（印章）并附具身份证明材料（地址：桃花源大道南路86号5号楼

附楼二层；邮编：409800；联系电话：75580260；联系人：高远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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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《征地补偿安置

方案》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本府将依法组织听证。 

三、办理补偿安置登记和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、期

限。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应当在《征地补偿安置方

案》公告后30日内，持不动产权属证明、身份证明、户口簿、住

房安置特殊对象调查表等材料到板溪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安置登

记并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。 

四、确定具体人员安置对象的期限。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应当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30日内，按照《重庆市集体土

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344号）第十六条的规定确定

具体的人员安置对象。具体人员安置对象按有关规定公示、初审、

复核和核准。 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公告期限为 30 日。 

 

附件：1.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

      2.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

3.土地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

      4.征收集体土地地上构（附）着物补偿标准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

2023 年 3 月 4 日 



－ 3 － 

附件 1 
 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
 
为建设酉州乌羊研究基地项目需要，酉阳自治县人民政府拟

征收板溪镇扎营村 2 组等 1 个镇 1 个村 2 个组部分集体土地共

13.3132 公顷。根据《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》（重庆

市人民政府令第 344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

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21〕14 号）、《重庆市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

实施缴费补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1〕96 号）

和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酉阳自治县集体土

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酉阳府发〔2021〕14 号）有

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征收范围及土地现状 

拟征收板溪镇扎营村 2 组等 1 个镇 1 个村 2 个组部分集体土

地共 13.3132 公顷，其中，农用地 12.8055 公顷，建设用地 0.5077

公顷，具体征收范围以勘测定界图为准。拟征收土地的权属、地

类、面积、安置人员情况详见附件 2。 

二、征收目的 

土地征收后，拟用于建设酉州乌羊研究基地项目。 

三、补偿方式和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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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。征收农用地、建设用地和

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，不分地类，按照市人民政

府制定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乘以被征收土地面积计算。板溪

镇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4.45 万元/亩（其中：土地补偿费 1.34 万/亩，

安置补助费 3.11 万元/亩），具体补偿费用情况详见附件 3。 

1.土地补偿费。土地补偿费由县土地房屋征收中心支付给被

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。其中，征收家庭承包土地的，土地补偿

费的 80%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被征收土地面积发放给承包经

营户，土地补偿费的 20%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；

征收未发包土地或者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，土地补偿费由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。 

2.安置补助费。安置补助费由县土地房屋征收中心按照 36000

元/人的发放标准支付给人员安置对象。安置补助费支付后有结余

的，结余部分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；不足的，

由县人民政府安排资金予以补足。 

（二）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。其他地上附着物，是

指除房屋外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；青苗，是

指土地上生长的农作物。 

1.除房屋外的建筑物、构筑物等其他地上附着物，实行据实

清点补偿，按附件4规定的标准执行。 

2.征收耕地的，耕地上的青苗（含零星树木等）实行综合定

额补偿，定额补偿价格为8000元/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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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征收林地的，林地上的林木，按照国家和本市征收林地的

有关规定进行补偿。低于综合定额标准，按照综合定额 8000 元/

亩进行补偿，野生杂丛不予补偿。 

四、人员安置及安置方式 

（一）人员安置。人员安置对象范围及具体确定办法，按照

《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44

号）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规定执行。本次

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共 118 人，其中：扎营村 2 组 13 人；扎营村 3

组 105 人。本次征地人员安置对象，采取发放安置补助费的方式

进行安置。 

（二）住房安置。住房安置对象范围及具体确定办法，按照

《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44

号）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规定执行。对住

房安置对象采取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。住房

安置对象应当以户为单位统一选择一种安置方式，一处宅基地上

的住房计为一户，即以不动产首次登记的或者合法建房手续批准

的房屋作为计户依据。 

1.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。  

（1）住房安置对象选择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的，应当符合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村庄规划，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不得非

法侵占公益林地和国有林地，严禁侵占生态保护红线，以及国家

和本市关于宅基地建房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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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农村村民宅基地标准为每人不超过 30 平方米，3 人以

下户按 3 人计算，4 人户按 4 人计算，5 人户以上按 5 人计算。 

（3）自建住房补助：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的，被征收房屋

的建筑面积按被征收房屋重置价格标准的 50%给予自建住房补

助；住宅房屋占地按照建筑占地面积给予每平方米 500 元补助。 

（4）搬迁补助费：按照每户 3000 元/次的标准支付搬迁补助

费，用于被搬迁户搬家及生产生活设施迁移，每户计发 2 次。 

（5）临时过渡费：按照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人员每月每

人 150 元计算并一次性支付 18 个月的临时过渡安置费。 

（6）提前签约奖励费：在规定时间前签订《征地补偿安置

协议》的被搬迁户给予提前签约奖励，标准为房屋（住宅）按建

筑面积每平方米 120 元计发，生产、生活附属房（畜禽圈舍、

偏房、拖偏、简易房等）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40 元计发（具体

时限以两罾乡人民政府通知时间为准）。 

（7）装修补偿费：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由具有相关资质

的评估机构评估，按照评估报告结果予以补偿。 

（8）附属设施补偿费：被征收房屋中原有水、电、电话、

闭路电视、宽带网络等设施按相关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，根据需

要自行恢复。 

2.货币安置。 

（1）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安置的，住房安置建筑面积标

准为30平方米/人；符合《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》（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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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）第二十四条规定的，按相应建筑面积标

准予以安置。 

（2）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安置的，货币安置金额等于住

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乘以应安置建筑面积。本项目货币安置价格

标准为 1600 元/平方米。 

（3）搬迁补助费：按照每户 3000 元/次的标准支付搬迁补助

费，用于被搬迁户搬家及生产生活设施迁移，每户计发 2 次。 

（4）临时过渡费：按照应安置建筑面积 3 元/平方米·月计算,

并一次性支付 12 个月的临时过渡安置费。 

（5）提前签约奖励费：在规定时间前签订《征地补偿安置

协议》的被搬迁户给予提前签约奖励，标准为房屋（住宅）按建

筑面积每平方米 120 元计发，生产、生活附属房（畜禽圈舍、

偏房、拖偏、简易房等）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40 元计发。 

（6）装修补偿费：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由具有相关资质

的评估机构评估，按照评估报告结果予以补偿。 

（7）附属设施补偿费：被征收房屋中原有水、电、电话、

闭路电视、宽带网络等设施按相关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，根据需

要自行恢复。 

3.其他事项。 

（1）被搬迁房屋属于住房安置对象合法拥有两处以上（含

两处）农村住房的，只在其享有宅基地权利的住房被搬迁时安置

1 次住房，不得重复安置住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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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单位（集体经济组织）房屋补偿给单位，其中如有个

人搭建的附属设施等由所在单位统一代为领取。 

（3）被征收房屋涉及纠纷未解决的，由土地房屋征收中心

向公证机关申请办理证据保全，但不影响该房屋的征收。 

（4）具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但房屋已经拆除、

灭失（垮塌）的房屋，不予补偿。 

五、社会保障 

对符合条件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缴

费补贴。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补贴对象。征地人员安置对象中，在征收土地公告当

月年满 16 周岁及以上的人员。 

以下人员不属于补贴对象：1.按照或参照渝府发〔2008〕26

号文件规定，已参加被征地农转非人员（被征地安置人员）基本

养老保险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；2.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前已死亡，

或已出国定居且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。 

（二）补贴年限。根据补贴对象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的年龄

确定补贴年限，最低 2 年，最高 15 年。具体补贴年限如下： 

 

 
年龄 补贴年限 

男性：年满 50 周岁及以上 
女性：年满 40 周岁及以上 

15 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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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性：年满 40 周岁不满 50 周岁 14 年 
年满 38 周岁不满 40 周岁 13 年 
年满 36 周岁不满 38 周岁 12 年 
年满 34 周岁不满 36 周岁 11 年 
年满 32 周岁不满 34 周岁 10 年 
年满 30 周岁不满 32 周岁 9 年 
年满 28 周岁不满 30 周岁 8 年 
年满 26 周岁不满 28 周岁 7 年 
年满 24 周岁不满 26 周岁 6 年 
年满 22 周岁不满 24 周岁 5 年 
年满 20 周岁不满 22 周岁 4 年 
年满 18 周岁不满 20 周岁 3 年 
年满 16 周岁不满 18 周岁 2 年 

（三）缴费补贴标准。缴费补贴标准为 5500 元/人·年。 

（四）具体补贴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。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实施缴

费补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1〕96 号）执行。 

六、本方案未尽事宜，按市、县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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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公顷、人 

权属单位 
本次征地前

总面积 
本次征地前

耕地面积 

本次征地分类面积 

人员安置对象人

数 
总面积 

其中 

农用地 
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

 其中：耕地 

板溪镇扎营村 
2组 186.61 57.03 3.8771  3.8771  1.2958    13 

3组 296.65 48.68 9.4361  8.9284  8.0943  0.5077   105 

合  计 483.26 105.71 13.3132  12.8055  9.3901  0.5077   1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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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
 

单位：亩、人、万元/亩、万元/人、万元 

被征土地 
所有权人 

征地 
面积 

区片

综合

地价

标准 

土地补

偿费金

额 

安置补助费 

两费 
合计 

支付后有结余 支付后无结余 

人员安

置对象

人数 

安置补

助费发

放标准 

安置补助

费结余部

分 

补偿 
金额 

人员

安置

对象

人数 

安置补

助费发

放标准 

安置补

助费补

足部分 

补

偿 
金

额 

板溪镇 
扎营村 2 组 

58.1565  4.45 77.9297  13 3.6 134.0667  180.8667      258.7964  

板溪镇 
扎营村 3 组 

141.5415  4.45 189.6656  105 3.6 62.1941  440.1941      629.8597  

合计 199.6980   267.5953            888.656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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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 
 

征收集体土地地上构（附）着物补偿标准 
 

名称 结构 单位 单价（元） 备 注 

堡坎围墙 

（含鱼塘坎） 

条石 

立方米 

295 

集体改田改土堡坎、房屋

基础堡坎不予补偿。 

片石 210 

砖 180 

土围墙 80 

道路 

水泥路面 

平方米 

200 人行道路一律不予补偿；

水泥路面厚度在 10 厘米

以上按水泥路面补偿，低

于 10 厘米按碎石泥结路

面标准补偿。 

碎石（含条石） 130 

泥结路面 100 

简易路面（机耕道） 60 

砖瓦石灰窑  座 8000 
废弃砖瓦、石灰窑一律不

予补偿。 

水井 

水泥 

立方米 

165 
水井：按容积计算补偿

后，一律不再计算材料补

偿。 

条石 120 

简易 50 

机井 500 

坟墓 

无碑坟 

座 

2400 

由征地单位公告坟主，按

期迁葬，逾期不迁葬，按

无坟主处理。 

令牌碑 2600 

五镶碑 2800 

七镶碑 3100 

九镶碑及以上 3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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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结构 单位 单价（元） 备 注 

地坝 

石板 

平方米 

98 地坝：指正规成形的晒

坝，非正规不成形的零星

小块弃平地，不论是三合

土地面和土质地面等，一

律不计算补偿。 

水泥 64 

三合土 30 

土 19 

粪池 

贮水池 

条石、坚石硬打 

立方米 

130 农民自建室内粪坑和燕

窝形粪坑，一律不予补

偿。已按标准补偿的粪

池，贮水池，其材料费不

再补偿。 

三合土、水泥 80 

土 50 

水渠 
条石、砖砌 

立方米 
262 指村组人工砌筑的专用

水渠。 片石（砖、三合土） 211 

电杆 

水泥圆电杆 

（9 米以上） 
根 

1519 

电杆、电线指乡镇以下集

体、个人投资的。 
水泥方电杆 

（9 米以下圆电杆） 
1269 

电线 
室内照明电线 

米 
5 

动力电线 8 

水管 

室外饮水管（钢管） 米 12 

不含市政管网。 室外饮水管 

（塑料管） 
米 5.1 

钢架大棚 
钢架薄膜 

平方米 
13 

  
竹（木）架薄膜 7.5 

户用沼气池 
混泥土 

（8—10 立方米） 
口 2800 

小型沼气工程另按规定

补偿。 

 


